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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康盛股份” ）于2022年5月9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

问询函〔2022〕第20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问询函中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认

真核查，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你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3.77亿元，同比上升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0.37亿元，同比上升80.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

非净利润” ）-0.20亿元，同比上升86.9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7亿元，同比下降46.28%。 你

公司已连续四个会计年度扣非净利润为负值。

请你公司：

1、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3,714.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9.12万元，将净利润调

整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净利润 3,714.42

加：信用减值准备 -6,483.61

资产减值准备 643.79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摊销 973.87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6,010.87

使用权资产折旧 994.15

无形资产摊销 351.3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4.4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15.8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用“-” 号填列） 122.4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用“-” 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用“-” 号填列） 3,032.68

投资损失（收益用“-” 号填列） -541.48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增加用“-” 号填列） 542.67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减少用“-” 号填列） 13.24

存货的减少（增加用“-” 号填列） -9,981.0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用“-” 号填列） 82,677.6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用“-” 号填列） -63,412.08

其他 -1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9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 14,980.24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计提的

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折旧、使用权资产摊销、无形资产摊销、财务

费用、投资损失、存货的减少、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及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等因素影响。 具体情况如

下：

（1） 正常生产经营的长期资产折旧摊销及信用减值准备等非付现成本费用2,663.01万元未形成经

营性现金流出；

（2）财务费用3,032.68万元作为非经营性项目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出；

（3）存货增加9,981.08万元，主要系原材料采购价格涨价及备货增加7,724.78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转销2,256.30万元，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出；

（4）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82,677.64万元，主要系收到新能源汽车国补和客户回款及公司通过债权

债务转让减少应收账款所致；

（5）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63,412.08万元，主要系归还到期债务和通过债权债务转让减少应付账款

19,883.14万元，及归还新能源汽车国补履约保证金减少其他应付款38,349.98万元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2021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2、结合经营环境及行业发展情况、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公司可比情况、未来经营计划等因素，

说明公司连续多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值的原因，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可能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回复：

（1）公司所处外部经营环境和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盛科工贸” ）所处家电零部件业务，主要为

国内主流冰箱、冷柜和空调生产厂家等配套制冷管路及配件。2021年度，中国家用制冷电器行业克服了原

材料价格剧烈波动、海运物流成本剧增、竞争加剧等困难，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及成本、深挖市场、提高产品

附加值，行业发展稳中有升。 据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21年度，中国冰箱冷柜行业销售规模达12,581万

台，同比增长3.4%；家用空调销售15,259万台，同比增长7.9%。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升级，大宗材

料的价格逐步企稳，价格因素对企业影响减弱。 同时，国家政策推动家电在内的消费，预计2022年冰箱冷

柜、空调整体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从而带动上游配套企业的持续增长。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一客” ）所处商用车整车制造业，主要从事

中大型客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1年度，在缺少特殊刺激政策、补贴退坡、终端需求乏力等一系列不利

因素影响下，新能源客车市场发展遇到一定困难。 根据中汽协相关数据统计，全年中大型客车累计销量

9.4万辆，同比下降9.62%。 从长远发展来看，近几年支撑商用车增长的政策红利效用已逐步减弱，未来商

用车市场将进入调整期，企业优胜劣汰趋势将更加明显，另外，大中型客车受到高铁、航空、私家车等市场

的挤压，客源逐步减少，终端市场萎缩。在此大背景下，有品牌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将持续提高市

场份额；在国家“双碳” 目标的强力推动及各地支持新能源物流汽车发展政策的鼓励下，纯电动轻客物流

车销量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客车行业“大转小”趋势明显，有利于轻客市场的发展。

总体来看，目前公司所处的家电制冷行业和新能源商用车行业均属于国家政策鼓励的行业，经营环

境良好。

（2）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包括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和商用车整车业务，其中制冷管路及配

件实现收入228,092.24万元，占全年营收比例为95.94%,商用车整车业务实现收入1,373.75万元，占全年

营收比例为0.58%。 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主要变化。

公司2019至2021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为负值的原因说明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91,172.17 21,125,881.27 -542,337,848.28

非经常性损益 56,993,942.63 171,532,646.53 -7,250,70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602,770.46 -150,406,765.26 -535,087,138.92

扣除非经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602,770.46 -150,406,765.26 -542,337,848.28

2019年度，公司整体资金面仍相对紧张，主动压缩了家电制冷配件业务规模，产能利用率不足，收入

规模下降30,442.16万元；受内部配套量的减少以及产品竞争力弱等因素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配件收入

下滑严重，亏损17,788.76万元；公司新能源商用车收入偏低，固定支出较大，亏损32,334.36万元，以上导

致该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

2020年度，受疫情导致地方政府公交采购延期或订单减少，行业整体需求下降以及成都公交订单取

得不及预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新能源商用车业务继续亏损，扣非后亏损10,942.58万元，导致该年

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

2021年度，由于中植一客新能源商用车整车业务未能在重点市场（成都、大同）和重点客户上实现突

破，本报告期订单数量零星，仅实现营业收入0.13亿元，全年持续亏损，扣非后亏损6,845.75万元，以致该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2019至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析说明如下：

单位：元

分行业业务收入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制冷管路及配件 2,280,922,401.82 1,955,820,071.95 1,815,958,098.58

汽车整车 13,737,531.67 347,716,642.30 106,564,795.62

合计营业收入 2,377,359,900.57 2,352,346,002.89 2,007,637,162.45

扣除后营业收入 2,294,659,933.49 2,304,910,960.44 1,954,325,273.92

近三年，公司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作为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虽然汽车

整车业务2021年度营收下滑严重，但中植一客于2021年12月22日中标成都公交825台的订单，预计合同

总收入为97,598.09万元，并于2022年第一季度正式交付400台，确认营业收入43,447.52万元；除成都公

交订单外，中植一客又先后拿下六安公交、崇州公交和彭州公交相关订单，预计2022年公司商用车整车业

务收入较2021年将出现大幅上升，整体经营形势向好。

（3）同行业公司可比情况

鉴于公司主要亏损来源于中植一客商用车整车业务，公司选取了同行业相关企业进行比较：

单位：元

序号 股票名称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 宇通客车 23,233,463,181.86 625,510,750.73 613,785,285.74

2 亚星客车 978,563,634.82 -17,274,107.19 1,891,610.13

3 中通客车 4,586,634,005.77 -219,529,493.29 -219,529,493.29

4 安凯客车 1,780,721,586.62 -283,105,134.54 -264,187,712.71

5 金龙汽车 15,418,415,894.71 -776,046,696.92 -595,219,624.26

6 福田汽车 54,973,869,226.61 -5,060,838,150.71 -5,060,921,170.81

7 中植一客 24,246,495.52 -6,365,222.60 -6,365,222.60

2021年度，受疫情反复、新能源补贴政策变化以及市场需求收缩等因素影响，除宇通客车外，中植一

客商用车业务的发展与同行其它企业面临着相似的困难。

（4）未来经营计划

①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

面对行业竞争剧烈，产品转型困难和研发实力相对薄弱等问题，2022年度，公司家电板块将重点开展

以下工作：有效地控制和降低生产采购成本，从质量、技术、设备、工艺等方面切实提高制造水平；加快专

业人才的引进，加大力度推进新品开发和产业结构转型，巩固在家电行业的技术优势和领先地位；多措并

举，切实提高家电板块整体盈利能力。

②新能源商用车整车业务

面对行业景气度下降，品牌知名度弱，市场开拓举步维艰等问题，2022年度，公司汽车板块将重点开

展以下工作：聚焦重点客户和重点地区，稳定成都及本地周边市场订单，保经营；与股东方浙江吉利新能

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商用车” ）共同拓展其他车型市场，如物流车、专用车的销售；借

助大股东资源，提高汽车销量，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品牌知名度；借助吉利商用车在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

等领域积累的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在订单量实现突破的基础上，完善和提升供应链体系，

降本增效。

（5）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公司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77亿元，同比增加1.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37亿

元，同比上升76.99%。尽管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但报告期

内公司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运营稳定，汽车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整体经营形势良好。目前公司控股股

东控制权和公司管理层、核心经营团队稳定，不存在利用职权优势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风险；公司已取

得生产经营相应的资质和能力，掌握必要的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拥有必要的土地、厂房、设备且权属清

晰；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内控体系，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有序开展；公司家电制冷管路

及配件业务产品与工艺技术不断优化迭代，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公司新能源商用车整车业务

除成都及其周边公交市场外，逐步拓展了六安、崇州和彭州等地公交市场；资金方面，公司收回了2020年

末大同公交车款2.73亿元及前期国地补2.2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额度略有提升，营运资金较为充足。

综上所述，公司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力，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一）1”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管理层， 了解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

因；

（2）获取并复核公司报告期按间接法编制的现金流量表附表，分析导致康盛股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主要项目及影响情况。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原因合理。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一）2”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经营环境及行业发展情况，了解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未来经营

计划，查阅可比公司情况、未来经营计划等，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 根据本所对公司2021年度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22]

D-0483号），并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之规定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可能触

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问题（二）：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显示，报告期你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你公司2022年3

月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显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的相关金额合计14,853.9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34%。其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金额1,886.02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共同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

事项合计金额12,967.91万元。

请你公司：

1、复核年报信息披露的准确性，若有遗漏，请补充更正。

公司回复：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

订）》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已在上一年度报告中披露，但尚未结案的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公司应当披露案件进展情况、涉及金额、是否形成预计负债，以及对公司未来的影响。对已经结案

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应当披露案件执行情况。

如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应当明确说明“本年度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经自查，报告期内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均未触及“重大” 标准，因此公司在2021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本报告期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符合公司事实依据，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遗漏事

项。

2、说明相关诉讼仲裁预计负债计提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期末公司针对相关诉讼仲裁计提的预计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 告 被 告 诉讼类型 预计负债金额 计提依据

1 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407.32

外部律师法律意见

书

2 古佩东

中植新能源汽车（深圳）

有限公司、中植一客

劳动争议 30.02 预计赔偿金额

3

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

任公司

中植一客 定作合同纠纷 33.38 裁决书

4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植一客 买卖合同纠纷 2.52 民事判决书

合计 473.24

针对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案件，公司根据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预计的违约金

及赔偿金额计提预计负债407.32万元；针对古佩东的劳动仲裁案件，公司根据对方的诉讼请求及预计未

来需支付的金额计提预计负债30.02万元； 已有判决的案件， 公司已根据判决结果计提了充分的预计负

债。 其他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主要系供应商要求公司支付货款，对应的货款已在应付账款中列示，要求

赔偿利息整体金额不大，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另外公司作为原告，主要系起诉客户归还欠

款，公司已根据客户的历史还款情况、经营状况充分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年审会计师回复：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询问其确定、评价与控制未决诉讼事项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工作程序；

（2）获取有关资料（包括获取公司管理层书面声明、现存的有关未决诉讼的全部文件和凭证、与银

行之间的往来函件、债务说明书），并对所获取的资料进行检查并评价；

（3）向公司法务部、律师就诉讼相关事项进行询问并函证，以获取其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日业已存在

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期间存在的未决诉讼的确认证据；

（4）审阅截至审计外勤工作完成日止公司历次董事会纪要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并通过查询企查查、

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确定未决诉讼事项的完整性；

（5）根据预计负债确认的条件，确定企业预计负债的计量是否合理，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6）确定预计负债、未决诉讼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披露。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预计负债计提的准确、完整，未决诉讼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

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

3、说明相关诉讼是否属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并重点说明与公司作为被告诉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时间、争议内容、判决情况等，前期对诉讼、仲裁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

公司回复: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号

案件

进展

案件金额

（人民币元）

是否属

于重大

诉讼、仲

裁事项

1 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民初4186号 待再次开庭

96,901,

064.81

（原诉讼

金 额 为 96,

901,064.81

元， 后变更诉

讼请求为 97,

605,861.90

元）

否

2 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9814

号/（2022）川01民终8358

号

已上诉，待二

审开庭

1,636,850.50 否

3

贵州众智达系统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黔0181民初11209

号

待再次开庭 2,587,961.87 否

4 古佩东

中植新能源汽车（深圳）有

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

有限公司

深劳人仲案【2021】17047

号

待开庭仲裁 300,188.79 否

5

四川电车优优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成都八匹马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

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4935

号

撤诉 87,296.00 否

6 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8572

号

已调解 418,289.79 否

7

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

任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成仲案字第1445

号

已裁决 767,670.00 否

8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植一客成都汽车

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11727

号

已判决 5,360,620.84 否

9

成都市佳瑞安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8891

号

已调解 129,300.00 否

10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12035

号

已判决 801,439.64 否

11 莫平艳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案【2021】509 已裁决 105,852.00 否

12 黄毅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案【2021】510 已裁决 110,548.00 否

13 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6586

号

已调解 213,024.54 否

14

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

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718号 已调解 5,326,437.45 否

15

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7802

号

已调解 1,158,044.80 否

16

成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9106

号

已调解 356,000.00 否

17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

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智

慧客车分公司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1737

号/（2021）川01民终

15325号

二审已判决 5,452,307.21 否

18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苏0206民初3448

号

已调解 2,485,906.00 否

19 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8492

号

已判决 1,339,057.50 否

20 郑州贯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2271

号

已调解 2,602,567.54 否

21 陈卫克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1

号

已裁决 422,673.92 否

22 何剑鸿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0 已裁决 173,295.20 否

23 苏武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5 已裁决 100,473.00 否

24 蒋海军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2 已裁决 56,045.00 否

25 魏巍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6 已裁决 119,360.60 否

26 李兵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3 已裁决 142,304.00 否

27 李小闯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334 已裁决 62,068.00 否

28

汉纳森（厦门）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9693

号

撤诉 2,148,490.00 否

29

安徽天健环保车辆部件有限

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7279

号

一审已判决，

二审按上诉人

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

950,551.65 否

30 天津清智科技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2258

号

已判决 40,049.77 否

31 成都清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2368

号

撤诉 281,200.00 否

32

深圳市康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800号 已调解 333,100.00 否

33

上海鸿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2民初2769

号

已撤诉 240,567.37 否

34

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

任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川0117民初6852

号

已撤诉 767,670.00 否

35 罗渊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170

号/(2021)川0112执3619号

已裁决，原告

已强制执行

66,653.43 否

36 蒋海军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龙劳人仲委案【2021】189

号

已裁决 103,500.00 否

37

系统电子科技（镇江）有限

公司

贵州众智达系统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人：中植一客

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1）苏1191民初158号 已判决 2,413,762.96 否

38

北京柯布克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0）川0112民初6806

号/（2021）川01民终9067

号

一审已判决，

二审已调解

3,435,551.92 否

39 江苏华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

司、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

司

（2020）苏1012民初2530

号/(2021)苏10民终3076号

二审已判决 111,995.00 否

40

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中

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0）川0112民初5805

号/(2021)川01民终3899号

一审已判决，

二审已调解

2,075,577.85 否

41 成都原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2020）0112民诉5845号/

(2021）川01民终9068号）

二审已判决 125,000.00 否

42 戴海兵

千岛湖郑信建筑有限公司、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2021）浙0127民初

2365号

二审：（2021）浙01民终

10041号

执行：（2022）浙0127执

1039号

二审已判决，

原告已申请执

行

1,110,489.92

（起诉金

额 为 1,110,

489.92 元 ， 变

更诉讼请求后

为 2,072,

846.00 元 ， 判

决支持金额为

361,984.40

元）

否

43 冯成芳

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川 0112�民初 7081

号

原告与成都森

卓管业有限公

司已调解

282,300.73 否

44 景兴群

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川 0112�民初 7082

号

原告与成都森

卓管业有限公

司已调解

184,096.38 否

45 郑州浩展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

司、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

公司、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

司

一审：（2020)浙0127民初

4851号

二审：（2021）浙01民终

3669号

二审已判决浙

江康盛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

责任

242,618.30 否

46 安徽佳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

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一审：(2021)浙0127民初

193号

二审：（2021）浙01民终

9351号

二审已判决浙

江康盛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

责任

3,164,551.34 否

47 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1）浙0127民初1427

号

该案件原被告

已调解

236,430.90 否

48 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

司

一审：（2020)浙0127民初

1937号/买卖合同纠纷

二审：（2021）浙01民终

6618号

执行：（2021）川0112执

646号

再审：（2021）浙民再220

号

再审判决浙江

康盛股份有限

公司不承担连

带责任

813,763.28 否

49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沐露新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军盛控股有限公司、第

三人：广西沐得林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021）桂0105民初2128

号

已判决，进入

执行阶段

15,729,

880.00

否

50 海南中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中海之星新能源汽车运

营有限公司、深圳淳千新能

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1）琼02民初68号/

(2022)琼02执97号

已调解，进入

执行阶段

30,000,

000.00

否

5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谷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浙0127民初5086

号

一审已判决，

被告已上诉

16,369,

603.26

（起诉金

额 为 16,369,

603.26 元 ， 变

更诉讼请求后

为 9,599,

369.43元）

否

52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惠康国际工业有限公司

（2021）浙0127民初4392

号

已撤诉 6,813.65 否

53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 黄石正达工贸有限公司

（2021）浙0127民初4391

号

已撤诉 104,812.57 否

54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

嵊州市新起点焊接科技有限

公司

（2021）浙0127民初4390

号

已撤诉 81,785.10 否

55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正旭动力设备有限公

司

（2021）浙0127民初4388

号

已撤诉 168,171.40 否

56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康拜恩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2021)豫1421民初4541号 已撤诉 59,584.49 否

57

淳安康盛毛细管制造有限公

司

林向阳、曹丽云

（2021）浙0127民初1277

号

已判决 600,000.00 否

公司作为被告的具体诉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5月10日

开庭时间：2022年1月19日

变 更 前 诉 讼 请 求 ：1、 判 令 立 即 解 除 原 、 被 告 于 2017 年 11 月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为

ZZKY-XC-SG-201711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43,579,941.2元给原

告；3、判令被告支付迟延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13,321,123.61元（暂计至2020年12月30日，此后计至全部

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给原告；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等）暂计算为40,000,

000元；5、判决原告在前述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的款项范围内，就案涉工程即 “中植一客2.5万辆新

能源商用车建设项目” 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 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变 更 后 诉 讼 请 求 ：1、 判 令 立 即 解 除 原 、 被 告 于 2017 年 11 月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为

ZZKY-XC-SG-201711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50,591,428元给原告；

3、判令被告支付迟延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16,519,274.64元（暂计至2021年2月8日，此后计至全部款项

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给原告；4、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包括可得利益损失等） 暂计算为30,495,

159.26元；5、判决原告在前述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的款项范围内，就案涉工程即 “中植一客2.5万辆

新能源商用车建设项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案件进展：审理中，待二次开庭，截至目前尚无判决结果。

2、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承揽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0月12日

开庭时间：2021年12月14日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536,850.5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仓储损失

10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争议焦点：1、管辖法院问题；2、事实认定问题，具体包括：产品价款计算方式、是否已交付货物、未交

付产品的价款计算、模具费用问题、增值税发票开具问题；3、双方的违约事实及责任认定。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中植一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给付

货款342,500.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方式：以342,500.5元为基数，从2021年10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 1.5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 本判决生效后二

十日内原告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向被告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交付剩余前、 后围总成各113

套；在原告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向被告中植一客交付后，被告中植一客应于交付后60日内支付上

述货物的全部价款 1,124,350元，且原告应向被告开具金额为1,621,8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驳回

原告扬州亿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立案时间：2022年4月12日

开庭时间：2022年5月16日

案件进展（二审）：待开庭，截至目前尚无最终判决结果。

3、贵州众智达系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2月9日

开庭时间：2022年5月5日

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215,500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进展：审理中，待二次开庭，截至目前尚无判决结果。

4、古佩东诉中植新能源汽车（深圳）有限公司、中植一客劳动纠纷案

受理时间：2021年11月25日

开庭时间：2022年5月24日

仲裁请求：1、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21年1月1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

人民币203,252.93元；2、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3月7日至7月1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

人民币8,275.86元。

案件进展：待开庭，截至目前尚无裁决结果。

5、四川电车优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成都八匹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被告1）、中植一客（被告2）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4月22日

开庭时间：2021年7月2日

诉讼请求：1、责令被告1偿还原告购车款17,000元，购买保险款5,900元；2、责令被告1赔偿因车祸自

燃造成的手机及手机配件和支架共计4,998元；3、责令被告1赔偿原告因自燃事故导致的经营期间租赁损

失费用2,250元/月， 从2020年11月1日起至被告履行；4、 责令被告1赔偿原告提起诉讼而产生的一切损

失，包括诉讼费等，合计41,398元；5、责令被告2返还被扣押的川 AD12278�自燃车辆残骸。

判决结果：原告撤诉处理。

6、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9月2日

开庭时间：2021年11月4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18,289.7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中植一客尚欠原告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货款本金399,339.79元，被告中植

一客于2021年11月30日前支付原告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10万元，于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

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10万元，于2022年1月31日前支付原告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 10万元，

于2022年2月28日前支付原告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99,339.79元；2、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87

元，由原告江苏先昌电能部件有限公司自愿负担。

7、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诉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23日

开庭时间：2021年9月17日

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中植一客按合同约定向申请人支付开发费用合计667,670�元；2、请求裁决中

植一客按合同约定履行验收义务，并接收货物；3、请求裁决中植一客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0万元；4、请求

裁决中植一客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争议焦点：1、关于《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2、关于开发费用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3、

关于被申请人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4、关于产品验收的问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中植一客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拖欠的333,8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每天0.5元的标准，自2019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全

部欠款付清之日止）；2、被申请人中植一客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按《产品开发协议书》约定对

申请人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产品及相关资料进行验收；3、驳回申请人成都国弘汽车

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4、本案仲裁费14,415�元（已由申请人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

责任公司预交）， 由申请人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7,000�元， 被申请人中植一客承担

7415元。 被申请人在履行本裁决书第（一）项支付义务时，将其应承担的仲裁费7415元一并支付给申请

人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8、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诉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中植一客）股权转让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2月1日

开庭时间：2022年1月11日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本金共计5,238,491.2356元；2、请求被告依据股权

转让协议第7条之约定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122,129.6元；3、请求被告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争议焦点：1、《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否有效；2、关于违约金的比例。

判决结果：1、被告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新能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5,238,491.2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该违约金计算方式

为：以5,238,491.23�为基数，自2021年2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计算）；2、驳回原告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9、成都市佳瑞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诉中植一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9月9日

开庭时间：2021年11月17日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输费79,3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逾期之日起至付清之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保证金50,000元：3、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 被告中植一客于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成都市佳瑞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运输费

74,300元；2、若被告中植一客未按时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被告中植一客应当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1,443�元及保全费1,170元，且原告成都市佳瑞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利息以74,

3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10、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2月9日

开庭时间：2021年12月28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74,000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以774,

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

供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9月24日的利息为17,439.6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争议焦点：1、违约金的计算标准。

判决结果：1、被告中植一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货款733800�元；2、驳回原告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11、莫平艳诉中植一客劳动仲裁案

受理时间：2021年9月27日

开庭时间：2021年10月27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6月至8月20日工资15,519�元；2、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83,850�元；3、 裁决被申请人补足2020年11

月、12月加班工资 6,483元；4、裁决被申请人按申请人实际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申请人在职期间的社保与

公积金。

争议焦点：1、关于2021年6月至8月20日工资的问题；2、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3、

关于补足2020年11月、12月加班工资的问题；4、关于补足社保与公积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中植一客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莫平艳经济补偿 59709�

元；2、驳回申请人莫平艳的其他仲裁主张。

12、黄毅诉中植一客劳动仲裁案

受理时间：2021年9月27日

开庭时间：2021年11月30日

仲裁请求：1、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 2021�年6月24日至8月23日工资15,548元；2、 裁决被申请人补足

2020年11月、12月加班上资6,850元；3、 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9,335元；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1个月的代通知金8,815元；5、按申请人实际工资基

数足额缴纳申请人在职期间的社保与公积金。

争议焦点：1、关于2021年6月至8月23日工资的问题；2、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3、

关于补足2020年11月、12月加班工资的问题；4、关于补足社保与公积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 被申请人中植一客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黄毅经济补偿 32,

517.35元；2、驳回申请人黄毅的其他仲裁主张。

13、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6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30日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11,329.5�元，并以 211,329.5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位标准，从2021年3月1日期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中植一客确认欠付原告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货款共计 211,329.5�元，该款

支付方式如下： 被告中植一客于2021年10月 31日之前支付80,000元，2021�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 80,

000元，2021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51,329.5�元；2、 如被告中植一客有任意一期款项未按期足额支付，原

告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并从逾期之日起，以全部未付款为本

金，按照年利率12%的标谁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原告四川汇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

14、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月14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2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截止2020年9月30日所欠的货款人民币5,326,437.45�元；2、判令被

告支付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利息以 5,326,437.4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货款止）；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 被告中植一客于2021年5月31日前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80万元， 于2021年6月30日、

2021�年7月 31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10月31�日、2021年11月30�日前分别以现

金转账方式各支付原告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60万元，于 2021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转账方式

支付 767,561.5元；2、如被告中植一客任何一笔款项逾期或未足额支付，则剩余未支付款项视为全部到

期，从逾期之日起，以未支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利率的1.5

倍向原告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并可申请强制执行；3、双方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

后 15日内原告向法院提出解除保全申请。

15、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运输合同一案

立案时间：2021年7月28日

开庭时间：2021年10月12日

诉讼请求：1、中植一客支付运费1,046,044.8元；2、中植一客退还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保证金100,000元；3、 中植一客向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利息以1,146,04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

至本金付清之日止)；4、 中植一客承担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律师费、 交通费等损失

12,000元；5、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等费用由中植一客承担。

调解结果：1、中植一客共计向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170,000元（含

案件受理费7,611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此款支付方式如下：于2021年10月31日前支付390,000元，

于2021年11月30日前支付390,000元，于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390,000元；2、若中植一客未按时足额

履行上述款项支付义务， 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并有权要求中植一客支付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全部末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标准，自逾

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16、成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承揽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9月14日

开庭时间：2021年10月21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356,0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

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中植一客支付原告成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货款366,692.91元，具体支付

方式为：2021年11月30日前付 130,000元，2021年12月31日前付130,000� 元， 剩余106,692.91� 元于

2022年1月20�日前付清；2、若被告中植一客任意一期末按时足额支付，则被告中植一客应当支付原告成

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违约金 50,000元，且原告成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末

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3、原告成都市林继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17、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智慧客车分公司诉中植新能源、中植一客股

权转让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2月3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14日

诉讼请求（一审）：1、二被告共同给付二原告股权转让款5,452,307.21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

财产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

争议焦点（一审）：1、关于一汽解放客车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关于股权转让差

价款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中植新能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

智慧客车分公司股权转让款5,452,307.21�元及利息 （利息计算方式： 以 5,452,307.21�元为基数，从

2018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2、驳回原告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

春智慧客车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立案时间：2021年7月13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14日

诉讼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一汽解放客车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二审）：中植汽车公司、中植一客是否应支付股权转让的“追加差价” 。

判决结果（二审）：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1）川 0112�民初 1737号民事判决；2、中

植新能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智慧客车分公司股权转让款5,452,

307.21�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452,307.21�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

场投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驳回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智慧

客车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18、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6月1日

开庭时间：2021年7月21日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人民币2,485,906元并承相应的利息损失。

调解结果：1、 中植一客确认结欠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458,168� 元 （含质保金 158,

136.40�元）。 该款分期支付： 于2021年8月至11月， 每月月底前支 450,000元、2021年12�月底前支付

500,031.6元、质保金158,136.40元于2028年 11月29日支付；2、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

请求；3、案件受理费 13,343.5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合计18,343.50元，由凯龙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19、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8月30日

开庭时间：2021年10月18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植一客支付货款1,32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由被告负担。

争议焦点：1、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

判决结果： 被告中植一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

320,000�元，并以1,3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业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清供之日止。

20、郑州贯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2月22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27日

诉讼请求：1、判令中植一客支付货款1,714,457.25元，并从2017年1月1日以1,714,457.25元为基数

按市场报价利率3倍支付贯沣电子公司利息至还清货款之日止；2、本案保全费、保险服务费、诉讼费和差

旅费由中植一客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中植一客应付原告郑州贯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共计160万元，该款于2021年5

月15日支付20万元，2021年5月30日支付20万元，之后每月月底前分别支付2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如被告

中植一客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每期款项，则原告郑州贯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未付货款申请

强制执行，并由被告中植一客承担未付款部分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4倍计算利息；2、原告郑州贯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21、陈卫克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9,189元；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未

结算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25,671.6元；3、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

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84,50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工资问题。 2、关于是否支付加班工资。 3、关于是否支

持申请人主张6.65天年休假工资。 4、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

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80,177.25元.2、确认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2、何剑鸿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52,310元；2、补发2018年11月至

2020年9月所欠工资263,262.42元，3、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07,101.5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5月、6月工资问题。 2、关于是否补发2018年11月至2020年9月所

欠工资问题。 3、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 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的绩

效工资165,899.11元、经济补偿52,222.5元，合计218,121.61元。 3、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

15日解除劳动合同。 4、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3、蒋海军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12,045元；2、裁决被申请人与申

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4,00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5月、6月工资问题。 2、关于是否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

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补偿金33,436.4元。 2、确认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4、苏武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20,813元；2、裁决解除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966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4月、5月、5月工资问题。 2、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

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问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56,670元。 2、确认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5、李兵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18,804元；2、裁决解除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23,50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工资问题；2、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

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121,893.82元。 2、确认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6、李小闯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9,568元；2、裁决解除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2,50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工资问题；2、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

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

裁决结果：1、 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资2,487.11元， 经济补偿41,

465.22元，两项费用合计43,952.33元。2、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3、驳回

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7、何剑鸿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一案

受理时间：2021年7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9日

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5月、6月1日至6月11日工资7,829元；2、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2,400元；3、 裁决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

在应收账款工作中奖金103,066.2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2021年4月、5月、6月工资问题；2、关于是否支持裁决解除劳动合同、支付

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 3、关于是否补发应收账款奖金。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资44,269.26元。 2、确认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主张。

28、汉纳森（厦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8月3日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2,148,49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调解结果：原告撤诉。

29、安徽天健环保车辆部件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7月12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26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49,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

算方式为：以849,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支付原告货款849,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该

损失计算方式为：以货款849,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5月26日起计至付清该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案件受理费6,652.76元，由被告负担。 3、驳回

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上诉请求（二审）：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2民初727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

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裁定结果（二审）：1、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上诉人承担。

30、天津清智科技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2月20日

开庭时间：2021年3月15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0,049.77元及利息（以40,049.77元为基数，自从2019年8月

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2、本

案诉讼费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1、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货款40,049.77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

（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40,049.7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2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2、案件受理费400.5

元，由被告承担。

31、成都清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2月23日

诉讼请求：1、支付工程尾款148,000元并支付133,200元违约金。

裁定结果：1、原告撤诉。 2、诉讼费500元由原告承担。

32、深圳市康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1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3月2日

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33,1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为：以

333,1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4倍计）；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33,100元，于2021年3月31日前给付原告货款166,550元，于2021

年4月30日前给付原告剩余款项166,550元。 2、如被告未按上述约定按期足额给付款项，则应当给原告违

约金20,000元，且原告有权要求对所有剩余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3、案件受理费3,148.5元由原告承担。

33、上海鸿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3月5日

诉讼请求：1、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40,567.37元及相应逾期利息；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负担。

裁定结果：原告撤诉。

34、成都国弘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诉中植一客定作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1年6月3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开发费用合计667,670元；2、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履

行验收义务，并接收货物；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裁定结果：1、原告撤诉。 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4,383元，由原告承担。

35、罗渊诉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仲裁纠纷

受理时间：2021年3月31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14日

仲裁请求：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7,128元；2、

被申请人2017年12月5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休息日和延长加班费差额部分16,525.43元；3、被申

请人支付3月工资4,200元；4、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8,800元。

争议焦点：1、关于是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关于是否支付加班工资。 3、关于是否支付

2021年3月工资。 4、关于是否支付律师费。

裁决结果：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罗渊赔偿金29666.34元、加班工资1,

849.17元、2021年3月工资3,682元，共计35,197.51元。 2、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36、蒋海军中植一客劳动争议仲裁纠纷

受理时间：2021年4月15

开庭时间：2021年6月16日

仲裁请求：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绩效工资103,500元。

争议焦点：被申请人是否应当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年度绩效工资103,500元问题。

裁决结果：1、 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现金支付申请人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

绩效工资96,600元。

37、系统电子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诉贵州众智达系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中植一客承揽

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月13日

开庭时间：2021年5月25日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218,451元以及自2019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争议焦点：1、关于被告提出原告在履行《委托加工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车辆发生燃烧事由原

告提供产品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抗辩意见。

（下转B134版）


